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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二一震灾灾区灾民经营劳动合作社补助办法  

 

行政院劳工委员会九十年一月二十日台九十劳职业字第○二○○○三一号令订定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本办法依九二一震灾重建暂行条例第二十四条第五项规定订定之。  

第二条  为配合社政单位协助灾区灾民设立劳动合作社，补助其购置基本机具设备、经营管理及办理社

员业务或技术专精研习，除法令另有规定外，依本办法之规定办理。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主管机关：在中央为行政院劳工委员会；在直辖市为直辖市政府；在县（市）为县

（市）政府。 

第四条  本办法名词定义如下： 

一、灾区灾民：指地震发生日，设籍或有一定事实足认居住于灾区者。  

二、灾区灾民劳动合作社：指依法设立之劳动合作社，其社员总人数百分之八十以上为灾区灾民者。  

三、业务经营管理：指从事劳动合作社生产及作业之规划、指导及协调工作者。  

四、业务营销：指依据劳动合作社经营目标，订定营销计划，并执行者。   

前项第一款所称一定事实之认定，应依下列证明文件之一认定之： 

一、乡、镇、县辖市、区公所或村、里、邻长或警政机关开具之居住证明。 

二、灾区工作之在职、离职证明或劳工保险文件。 

三、房屋租赁契约。  

四、公共事业费用之缴费证明。 

第五条  灾区灾民劳动合作社之种类及业务项目如下： 

一、建筑劳动合作社：承揽一般土木、建筑物及相关设施工程等业务。 

二、起卸（装卸）劳动合作社：承揽货物之起卸或装卸作业等业务。 

三、搬运劳动合作社：承揽货物搬运等业务。 

四、清洁劳动合作社：承揽清洁作业等业务。 

五、其它依法设立之劳动合作社：承揽货品组立包装之理货作业、渔船看守劳动及医院病患特别照护

之看护劳动等其它型态业务合作社。 

第二章  设立经费及基本机具设备费用之补助 

第六条  灾区灾民劳动合作社得向直辖市或县（市）政府申请下列各款经费之补助： 

一、房租费用。  

二、水、电及通讯费用。 

三、基本机具设备费用。 

前项第一款费用之补助期限最长为一年。其为总社者，前六个月，每月最高补助新台币三万元；后六

个月，每月最高补助新台币一万五千元。其为分社者：每月最高补助额度为总社补助额度之二分之一

。 

第一项第二款费用之补助期限最长为为一年。其为总社者，前六个月，每月最高补助新台币五千元；

后六个月，每月最高补助新台币二千五百元。其为分社者，前六个月，每月最高补助额额度为总社补

助额度之二分之一；后六个月，每月最高补助新台币二千元。 

第一项第三款费用之补助，每社最高为新台币一百万元。但新设立之劳动合作社购置基本机具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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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社最高补助新台币四十万元。经营六个月后，由直辖市或县（市）政府会同中央主管机关审酌该社

实际经营状况及需要，经评鉴得再予补助者，最高补助新台币六十万元。  

申请第一项费用之灾区灾民劳动合作社，以本办法发布施行后设立者为限。  

第七条  灾区灾民劳动合作社接受补助所购置之基本机具设备，应于机具明显处标示「行政院劳工委员

会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字样。  

第八条  灾区灾民劳动合作社接受补助所购置之基本机具设备，其使用年限，应依行政院颁行财物标准

分类规定办理。 

前项设备应依年限列帐。 

第九条  灾区灾民劳动合作社申请第六条之补助时，应检具下列文件，向直辖市或县（市）政府申请：  

一、房租、水、电及通讯费用之单据。 

二、章程。 

三、业务计划书。  

四、灾区灾民身分证明资料之社员名册。 

五、创立之会议纪录暨主管机关核备函复印件。 

六、补助款使用计划书。 

七、合作社登记证复印件。 

八、合作社营业登记证复印件。 

九、理事会议纪录。 

劳动合作社申请基本机具设备费用，除检附前项第一款至第九款之文件外，应加附承揽工程契约书及

购置机具设备计划需求表。  

劳动合作社经营六个月后，经评鉴得再予补助者，除检附前项之文件外，应加附出工纪录及工资印领

清册。  

第十条  直辖市或县（市）政府核准补助金额后，应依规定拨款，并将名册报请中央主管机关备查。 

第三章  业务或技术专精研习经费补助 

第十一条  灾区灾民劳动合作社办理社员业务或技术专精研习补助项目如下： 

一、研习费或倡导费。  

二、场地费。 

三、住宿费。  

四、杂支费。 

五、租车费。 

六、材料费。 

七、稿费。 

八、加班费。 

前项补助金额，由中央主管机关依中央政府各机关用途别科目分类及执行标准表之规定，另订之。 

第十二条  技术专精研习，每场次最高补助新台币五万元，每年度每社以五场次为限。 

第十三条  灾区灾民劳动合作社申请第十一条补助时，应检具第九条第一项第二款至第九款之文件向直

辖市或县（市）政府申请，经核准补助金额后，依规定拨款，直辖市或县（市）政府应将计划报请中

央主管机关备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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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业务经营管理人员及业务营销人员之经费补助 

第十四条  主管机关得视实际情况补助灾区灾民劳动合作社进用业务经营管理人员及业务营销人员，以

健全营运，提升经营绩效。 

第十五条  业务经营管理人员应符合左列条件之一：  

一、高中职以上毕业，曾任职于公司、行号或合作社，并担任经理人员三年以上或业务人员五年以上

。 

二、曾任合作社理、监事二年以上，并接受合作社专业训练六十小时以上。  

三、专科以上毕业，曾任合作社业务人员二年以上。 

四、领有与所雇用合作社业务相关职类之专门职业及技术人员高等考试及格证书。 

五、领有与所雇用合作社业务相关职类之乙级以上技术士技能检定合格证照，并曾任合作社业务人员

二年以上。  

六、接受合作社专业训练一百二十小时以上，成绩合格者。 

前项业务经营管理人员之配偶及三亲等以内之血亲，姻亲，均不得担任其服务之劳动合作社之理、监

事。 

第十六条  业务营销人员应符合左列条件之一：  

一、国中以上毕业，曾任职于公司、行号或合作社担任业务人员二年以上。 

二、曾任合作社理、监事一年以上，并接受合作社专业训练六十小时以上。 

三、领有与所雇用合作社业务相关职类之专门职业及技术人员普通考试及格证书。 

四、领有与所雇用合作社业务相关职类之丙级以上技术士技能检定合格证照，曾担任合作社业务人员

一年以上。 

前项业务营销人员之配偶及三亲等以内之血亲、姻亲，均不得担任其服务之劳动合作社之理、监事。  

第十七条  主管机关得补助灾区灾民劳动合作社进用业务经营管理人员及业务营销人员各一人，第一年

补助其薪资百分之七十五；第二年补助其薪资百分之五十；第三年补助其薪资百分之二十五。并以三

年为限。 

前项薪资补助依实际发给之薪资证明计算，并以前一年中央主管机关所作之职类别薪资调查报告中，

商业经理人及工商业销售代表总薪资为上限。但无前一年之薪资资料时，以前二年商业经理人及工商

业销售代表之总薪资乘以前一年商业薪资成长率为基准。 

第十八条  合作社业务经营管理人员及业务营销人员，应为专任。 

第五章  附则 

第十九条  灾区灾民劳动合作社申请本办法各项补助，应于每年十一月底前提出。  

第二十条  经查明如有不实申领之情事者，除应由原核准机关追回已给付之补助经费外，二年内不得再

申请任何补助。  

第二十一条  同一计划已获政府补助者，不得再依本办法申请补助。 

第二十二条  本办法所需经费，由就业安定基金支应。 

第二十三条  本办法之相关书表、文件，由中央主管机关定之。  

第二十四条  本办法自发布日施行。 

 


